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人格权法研究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人格权法研究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0065984

10位ISBN编号：7300065988

出版时间：2005-7

出版时间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王利明

页数：78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1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人格权法研究>>

内容概要

本书密切结合我国人格权立法和司法实践，在广泛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，对人
格权的基本概念、体系、一般人格权、各类具体人格权以及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了系统、深入的研究。
本书作者认为，人格权在现代民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，人格权应当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篇，应当建立一
个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相结合的完整的人格权体系。
人格权法不仅应保护类型化的人格权，还要保护各类人格利益。
作者认为，具体人格权应当包括生命权、身体权、健康权、信用权、隐私权、贞操权等类型。
作者还认为，应当设置人格权请求权制度，从而完善我国请求权体系。
对人格权损害的救济方式主要包括：停止侵害、恢复名誉、赔礼道歉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等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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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王利明,男,40岁，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湖北仙桃人。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、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、最高人民法院特
邀咨询员、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、公安部特邀监督员、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教学指导
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、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、建设部顾问、新
华社顾问。
 
　　1981年12月，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本科毕业，获法学学士学位；1984年12月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
系硕士研究生毕业，获法学硕士学位；1990年6月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博士研究生毕业，获法学博士
学位；1994年7月至1994年8月，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院讲学；1998年8月至1999年6月，美国哈佛大学法
学院进修。
 
　　主要学术著：《国家所有权研究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，《改革开放中的民法疑难问题》
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，《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，《侵权行为法归
责原则研究》（第4次印刷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，《违约责任论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
，《合同法疑难案例研究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，《物权法论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，
《民商法研究》（第一辑）法律出版社1998年，《民商法研究》（第二辑）法律出版社1999年，《民
商法研究》（第三辑）法律出版社1999年，《民商法研究》（第四辑）法律出版社1999年，《司法改
革研究》法律出版社2000年 ，《违约责任论》（修订本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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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二、网络环境下侵害人格权的责任　　(一)关于责任主体　　网络侵权的主体大体上可归纳为两
类，即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商。
他们都有可能成为网络侵权的主体。
　　1．网络经营者的责任　　网络经营者和服务商，未尽到监督管理责任，在其提供的网站上出现
了侵犯他人隐私及其他人格权的内容，明知是侵权行为，有能力制止却没有采取措施制止，导致损害
后果的发生、扩大，或者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，造成了使用者的损害，等等，网络经营者应当承
担责任。
　　关于网络经营者责任的归责原则，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。
一种观点认为，应当采取过错责任，即其只有在未能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，怠于监管审查，导致侵害
后果发生或扩大，才承担责任。
②另一种观点认为，网络经营者应当承担严格责任，无论其主观上是否有过错，只要在其监管的范围
内侵权后果发生，则应当承担责任。
③我认为，对于网络侵害隐私权仍应采纳过错责任原则，而不应该采纳严格责任。
一方面，由于互联网的特殊性，即使其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，也无法在电子聊天室、BBS等网络空间
内杜绝侵权行为的发生。
从技术上来说，要求网络经营者防止所有侵权信息在网络上出现是极为困难的，现有的技术也无法阻
止侵权信息在网络上的出现。
另一方面，互联网是一个新型产业，代表着信息技术未来发展的方向，承载着知识经济发展的重任，
采取严格责任可能使得网络服务商承担过重的法律责任，影响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。
　　对于网络经营者责任的确定，受害人是否可以直接提起诉讼，是否需要履行一个告知程序呢?我认
为，要区分两种情况：一是网络经营者自身未经权利人同意而擅自收集、披露、传播权利人的个人信
息资料，或者通过网络与他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，或教唆、帮助他人从事侵权行为，则其已构成侵权
，应当依照侵权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。
二是网络经营者未尽到监督审查义务，在网上出现了侵权信息之后，受害人有权要求其删除信息。
但是如果受害人要求其进一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，一般需要经过一个告知程序。
如果某人在网络上发布的信息涉及对他人的侵害，网络经营者明知是侵权行为，有能力制止却没有采
取合理措施制，而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、扩大，或者受害人提出侵害隐私权的内容的存在而网络服务
商却不及时删除。
在这些行为中，网络经营者虽然不是直接的加害人，但其作为监管义务人未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，已
足以表明其具有过错，违反了监管义务，也应当承担责任。
网络经营者对于一些明显的侵权信息应及时进行删除，已经得知侵权内容的存在或者权利人向其提出
权利被侵害的通知，网站经营者应及时删除这些信息。
否则，可以据此判断网站经营者有过错。
　　如果受害人已对网络经营者明确告知，在其网站上的某些言辞涉嫌诽谤，网站经营者就应该予以
审查，如果诽谤是有明显的证据证明的，网站就应该及时予以删除。
即使没有找到发布言词的行为人，网站经营者也不得拒绝删除，否则网站经营者将承担传播诽谤言论
的责任。
①如果网络经营者坚持认为这些言论不构成诽谤从而拒绝删除的话，那么，他就应承担因此而产生的
侵权风险。
如果某个网站上出现诽谤言论，受害人要求披露诽谤行为人，网站是否有义务帮助查找该行为人呢?在
英国的某些判例中，法院可以强迫网络经营者披露各种涉及行为人的信息，以便查找真正的行为人，
由此而产生的费用应由网络经营者承担。
①这一经验也值得借鉴。
　　2．网络用户实施侵权行为的责任　　网络用户可以是特殊用户，也可以是一般用户，只要其利
用网络从事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，都应当按照一般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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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在BBS、聊天室或者任何其他可以粘贴信息的地方，通过任何方式张贴涉及他人个人隐私的信息
，或者通过网络发送垃圾邮件等。
问题在于，如果某个网民在网上辱骂某个虚拟主体，或者无端地攻击、丑化其他虚拟主体，该虚拟主
体是否可以受害人的身份主张权利?有学者认为，当虚拟主体受到辱骂、攻击时，会使真实主体的精神
受到伤害，产生精神痛苦。
这种痛苦并不需要他人知晓，可以使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成立。
②我认为，如果虚拟主体不能确定为现实主体，虚拟主体的权利很难受到保护。
只有在侵权人已经知晓虚拟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身份，或者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查找出虚拟主体的
真实身份，或者虚拟主体的真实身份在网上已经为广大网民所知晓，即使侵权人本人不知晓，其行为
也构成侵权。
　　在网络侵权的情况下，责任主体经常是以虚拟主体的形式出现的。
如前所述，在网络环境下，侵权人的确定比较困难，所以在网络环境下，侵权行为发生以后，受害人
有权要求网络经营者提供侵权人的信息，如果网络经营者知道确切的侵权人，有义务告知受害人具体
的侵权人。
　　(二)侵害网络人格权的责任形式　　在侵害网络隐私权的情况下，受害人可以采取传统的请求恢
复名誉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等形式。
但是，由于网络隐私的特点，发生了侵权行为之后，首先应当采取停止侵害的方式。
停止侵害是《民法通则》规定承担侵权的首选民事责任方式。
当加害人对受害人实施侵害时，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停止侵害。
在网络环境下，个人人格权被侵犯，停止侵害的基本方式就是及时删除侵权信息；如果某种侵权的信
息为他人的网站所采纳、储存，受害人也有权要求任何储存该信息的人将信息予以彻底删除。
如果侵权方式是非法收集、使用个人资料信息，那么，停止侵害的方式就是立即删除存储于侵权者数
据库中的个人资料信息。
　　为了消除侵权的影响，受害人有权要求侵权网站及时刊载更正的信息，例如网络上刊载了毁损他
人名誉的消息，可要求在该网站上及时发布更正的信息，以尽快消除影响。
因为网络的影响很大，如果不通过刊载更正信息加以消除、澄清，仅仅通过其他方式对受害人加以保
护可能是不够的。
如果权利人发觉某网站将要收集其以前的经历，或者对其私生活进行报道，则在构成侵权危险时，可
以主张消除危险、预防妨害，防患于未然。
　　网络侵权既可能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害，又可能造成受害人的精神损害，因此，可以并用财产损
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。
关于损害赔偿的计算，也与一般的侵权损害赔偿不同。
考虑到网络侵权造成后果的严重性，尤其是对受害人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精神损害，应当注重发挥精神
损害赔偿的调整、制裁的功能。
如果公布的是个人重大的隐私并造成了广泛的持久的影响，应当通过使加害人赔偿一定数额的精神损
害来给加害人一定的制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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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　　人格权在现代民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，我国民法典中应当建立一个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相结
合的完整的人格权体系。
作者结合我国人格权立法和司法实践，全面、系统地梳理自己对人格权制度的思考与观点。
作者认为人格权法不仅应保护类型化的人格权，还要保护各类人格利益如信用权、隐私权、健康权等
。
全书内容丰富、论述严谨，是读者学习研究民法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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